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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处罚的机关名称：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序

号 

行政处

罚决定

书文号 

案件名称 

违法企业

名称或违

法自然人

姓名 

违法企业组

织机构代码 

法定

代表

人姓

名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

据 

行政处罚的履

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

处罚

的日

期 

1 

西市监

处罚

〔2023〕

0423 号 

西安市新城区

长江美容美发

用品商行经营

不符合化妆品

安全技术规范

的“天科染发膏

（自然黑）”案 

西安市新

城区长江

美容美发

用品商行 

92610102M

A6UKJPX52 

段 

长 

江 

1.当事人经营不符合化妆

品安全技术规范的“天科染发

膏（自然黑）”的行为，违反了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条第二款之规定； 

    2.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违反

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1.没收不合格化妆品

“天科染发膏（自然

黑）（生产日期：202

2100701 ）”17 盒； 

2.没收违法所得 478

元； 

3.处 2000 元的罚款； 

以上罚没款合计2478

元。 

依据《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第六十

条第二项之规定 

自动履行 

接到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2023

年 9

月 20

日 

 


